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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具招標投標及契約
文件 

通知研發處協助領標 

研究發展處初審 

【具備文件】 
1. 文件檢查表 

2. 廠商聲明書 

3. 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 

4. 法人登記證書（基金會提供） 

5. 計畫主持人基本資料表 

6. 電子檔光碟一分 

7. 標價清單(依招標機關規定) 

8. 授權書(依招標機關規定) 

9. 其他(依招標機關規定) 

合約暫時生效(開始流用經費) 
（請將議價單送至研究發展處確認合約生效） 

合作機構用印 

發文及用印 
（會辦單位主管、會計室、人事室） 

計畫主持人裝訂合約書及計畫
書各交至研發處。 

招標機構
審議 投標案不通過 

否 

依招標機關建議修正內容 

通過 

計畫主持人或代理人前往
招標單位進行議價 

審案期依招標機關規定（約二個月） 

約一週內修正回覆 

發文及用印 

是否
領標 

修正 

是 

不通過 

再議價 
不通過 

投標案不通過 

合約正式生效 

1. 經公開招標方式承接 

2. 自行承接業界委託之研究/合作案 

截止日前 14 天需送至

研究發展處 


